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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下稱 "該行

政指引 ")的背景資料，並概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最近就此議題進行的討論；討論內容摘要載於下文第 13至 28段。  
 
 
背景  
 
提供貨品、設施及服務時所使用的語文  
 
2.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將 "種族 "定義為某人的種族、膚

色、世系、民族或人種。由於 "種族 "非指 "語文 "，因此條例草案沒

有規定任何人必須用某種語文與別人溝通。具體而言，條例草案

第 58條訂明在提供貨品、服務及設施等方面使用或不使用特定語

文的例外情況註。  
 
3.  《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案委員會 ")部分委

員對條例草案第 58條所訂明的例外情況表示強烈不滿，因為語言

是少數族裔人士享用各種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障礙，這情況尤以

使用醫療服務為然。他們質疑，為何政府部門在向公眾提供貨品、

設施及服務時使用法定語文 (即英語 )並不可行。該等委員強調，使

用語文方面的歧視是一項實際的問題，令某些種族羣體無法使用

基本公共服務及福利，包括職業訓練機會和醫療。  

                                                 
註  這原有的條例草案第 58條不獲納入為《種族歧視條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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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法案委員會提出意見的關注組織及少數族裔團體強

調，少數族裔人士在享用職業訓練資源及醫療服務方面，面對很

大的困難。他們特別提出投訴，指由於醫院沒有提供傳譯服務，

以致少數族裔人士未能得到所需的適當治療。  
 
5.  政府當局的立場是，對於那些在使用英文或中文方面有困

難的少數族裔人士，要照顧他們的需要，最有效的辦法是透過在

職業教育／培訓方面增加支援，以及提供傳譯服務以利便他們使

用公共服務。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採用了雙管齊下的方法。當局

在教育系統中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教與學，以及

透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種族關係組安排的語言訓練班，協助

少數族裔人士學習本地語文。另一方面，政府當局會在不同的前

線單位 (包括醫院、就業中心及不同的福利服務單位等 )作出安排，

在有需要時提供傳譯服務。當局將會設立 4個少數族裔人士地區支

援服務中心，特別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電話傳譯服務，以方便他

們使用公共服務。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亦會採取多項措施，

以加強醫管局向使用醫療服務的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傳譯支援。  
 
由法案委員會建議的法定平等計劃  
 
6.  然而，大部分委員認為，為使少數族裔人士得以享用重要

公共服務而提供的支援服務，仍流於零碎而有欠全面，遠遠不足

以有效根除現存各種形式的歧視。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有計

劃的方式，以實現根除種族歧視的目標。該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考慮對政府及指定公共主管當局實施一項法定責任，規定政府及

指定公共主管當局須制訂種族平等計劃，藉以消除種族歧視和促

進種族和諧。  
 
7.  政府當局認為，制訂種族平等計劃需要大量的資源和人

力，當局亦須審慎研究制訂該類計劃的適當做法，以及有關機制

所帶來的影響。政府當局提出反建議，承諾會為主要的政策局和

政府部門編訂政府內部促進種族平等的行政指引，以便該等政策

局及部門在制訂和推行有關政策和措施時可以依循，而有關指引

會集中於醫療、教育、職業訓練、就業和主要的社區服務等重要

服務。  
 
8.  大部分委員對政府當局的計劃表示失望，他們認為有關計

劃清楚顯示政府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欠缺承擔和決心。這些委員

不滿政府當局拒絕承諾增撥資源，推行因應上述行政指引而制訂

的措施，並另訂機制以監督有關指引在政府內部的整體推行情

況。他們認為，由於推行上述行政指引會涉及多個政策範疇，因

此有需要設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監察機制，以確保指引

切實推行而會達致成效。然而，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承諾編

訂擬議行政指引的做法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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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編訂擬議行政指引的計劃  
 
9.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表示，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8年
第四季擬備擬議行政指引擬稿，並視乎與有關各方進行諮詢的進

展，於 2009年第一季發布指引。政府當局承諾就擬議行政指引擬

稿諮詢事務委員會，並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指引的進度。  
 
10.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 2008年 7月 9日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辯論的致辭中，進一步闡述政府當局編訂促進種族平等的擬議

行政指引的計劃，內容如下    
 

(a) 預計有關指引的涵蓋範疇將包括醫管局、衞生署、教育

局、勞工處、社會福利署和民政事務總署，亦會涵蓋其他

機構，包括職業訓練局 (下稱 "職訓局 ")、僱員再培訓局 (下
稱 "再培訓局 ")和建造業議會；  

 
(b) 會邀請各政策局和部門就其政策和措施對種族平等的影

響作出評估，然後按評估結果研究採取措施，以消除不合

法的種族歧視、促進種族平等及加強對少數族裔人士的支

援，並按適當情況制訂相關的服務承諾、目標或指標；  
 
(c) 成立跨部門組織以統籌擬備指引的工作，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將負責綜觀政府推行指引的整體情況；  
 
(d) 諮詢各相關人士／機構，包括相關少數族裔人士組織；及  
 
(e) 要求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考慮所需資源，並按需要透過適

當渠道和程序尋求額外資源。  
 
11.  政府當局表示，申訴專員可在《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章 )
的適用範圍內，調查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是否並無遵行政府的行政

指引，包括促進種族平等的擬議行政指引。政府當局計劃在編訂

擬議行政指引的細則時，與申訴專員作進一步商討。  
 
 
諮詢事務委員會  
 
12.  政府當局曾在 2009年 7月 7日的會議上就該行政指引擬稿

諮詢事務委員會，並在 2009年 10月 19日的會議上向委員簡述實施

進展。根據該行政指引，各有關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會

擬訂清單，列載有助促進種族平等及使用公共服務的平等機會的

措施；截至目前為止，政府當局已向事務委員會提供下列範疇的

清單擬稿：教育、職業訓練及有關通訊及科技的社區服務。委員

提出的事項摘要載於下文第 13至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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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範圍  
 
13.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該行政指引的涵蓋範圍不包括貿易發

展局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等公共機構，以及一些須經常接觸

少數族裔人士的部門，如香港警務處及房屋署。  
 
14.  政府當局解釋，該行政指引涵蓋與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特

別需要和協助他們融入社會特別相關的主要公共服務，即醫療、

教育、職業訓練、就業及主要社區服務。有關政策局、部門及公

共主管當局包括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勞工處、醫管

局等。政府當局會持續檢討該行政指引的涵蓋範圍。那些不在該

行政指引涵蓋範圍內的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受《種族歧

視條例》的規管，並須遵守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種族歧視條例》

發出的僱傭實務守則，該守則提供有關在僱傭範疇促進種族平等

的指引。  
 
該行政指引的成效  
 
15.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預期該行政指引將於 2009年
第四季開始實施。該行政指引闡述在制訂及推行相關政策及措施

的不同階段所採取的主要步驟。部分委員質疑該行政指引在促進

種族平等方面的成效，原因如下    
 

(a) 該行政指引擬稿的用字相當抽象，而且非常概括，欠缺實

質內容；  
 
(b) 該行政指引只會以自願性質推行；及  
 
(c) 當局並未設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監察機制，確保

政府內部遵守該行政指引。  
 
16.  政府當局表示，在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策委員會之下，

所有相關政策局局長均清楚瞭解，有需要推行該行政指引。有關

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有責任遵守該行政指引，即使並非

在法律上規定它們必須這樣做。若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沒有遵行政

府的行政指引，包括該行政指引，申訴專員獲賦權在《申訴專員

條例》的適用範圍內，調查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行政失當的個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綜觀政府內部推行該行政指引的整體情況，

並會按適當情況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推行進度。政府當局將會在完

善該行政指引時考慮委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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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部分委員重申，由於推行該行政指引會涉及多個政策範

疇，他們關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是否有權促使其他政策局局

長採取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他們強調，當局有需要設立由政務

司司長領導的高層次監察機制，以確保《種族歧視條例》 (包括該

行政指引 )切實推行而會達致成效。  
 
該行政指引的推行  
 
18.  部分委員關注，當局會否向個別政策局及部門提供足夠資

源，以推行該行政指引。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對推行《種

族歧視條例》(包括該行政指引 )的額外資源的整體需求，並作出相

應的財政承擔。  
 
19.  政府當局解釋，各有關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促進

種族平等所需的資源各有不同。由於少數族裔人口數目不多，他

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並非十分龐大，因此，各相關政策局、部門

及公共主管當局將會調配內部資源以推行各項旨在促進種族平等

的現有措施及新措施；若有需要，各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

局可在每年的資源分配計劃中申請增加撥款。若有關政策局／部

門就 2010-2011財政年度申請額外撥款，用以推行《種族歧視條例》

及該行政指引，政府當局會盡力提供所需資源。  
 
教育  
 
20.  委員察悉，由香港大學營辦的學習中文支援中心 (下稱 "支
援中心 ")在課後或假期為非華語學生 (特別是較遲才開始學習中文

的學生 )提供輔導課程，並向教師提供專業支援。部分委員認為，

支援中心的教師應提供外展服務，在非指定學校為非華語學生舉

辦課後中文學習班，而支援中心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是

否足夠亦應予以檢討。他們進而建議，政府當局應研究採取額外

措施，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支援，包括為這些學生參加輔導課程提

供交通津貼，並調低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考試的考試費

水平。  
 
21.  政府當局表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轄下 4個少數族裔人士

地區支援服務中心會為非華語學生開辦更多中文學習班，而當局

會為這些服務中心提供所需資源，協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至

於這些中文學習班應在地區支援服務中心內舉行，還是在取錄非

華語學生的非指定學校開辦，負責營運這些地區支援服務中心的

非政府機構可自行決定。謹請委員注意，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9年
11月 16日的會議上，討論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審議香港

特別行政區根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

次報告後發表的審議結論。政府當局在是次會議上表示，當局已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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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這些非政府機構就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服務提交建議書，如有

關機構曾與非指定學校聯絡，可在建議書中列明在有關非指定學校

內開辦課程的計劃。該兩種營辦模式都會試行，以待日後進行檢討。 
 
22.  至於 2010年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考試的考試

費，謹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於 2009年11月19日告知教育事務委員

會，為鼓勵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語文，教育局已作出安排，將合資

格學校考生報考 2010年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國語文科 )考試的考

試費調低至 194元。換言之，該考試的考試費將由2010年起調低至

與香港中學會考 (中國語文科 )或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中國語

文科 )的考試費相若的水平。  
 
職業訓練   
 
23.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以常用的少數族裔語言開辦

有關基本職業規定的訓練課程，以及調撥更多資源作此用途，以

便人口較多的種族羣體可以本身的語文接受職業訓練。他們並關

注到，不諳英語的少數族裔人士未能取得資格註冊擔任某些工種。 

 
24.  政府當局表示，職訓局及再培訓局專門為少數族裔人士開

辦的課程大多以英語進行。再培訓局答允研究如何可令少數族裔

人士的培訓課程更多元化，亦會考慮以在港人口較多的種族羣體

本身的語文提供培訓的建議。政府當局並表示，很多少數族裔人

士都已在修畢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開辦的訓練課程後，成功註冊

為建造業工人；此外，由再培訓局開辦以英語授課的保安及物業

管理訓練課程，亦甚受少數族裔人士歡迎。 

 
25.  部分委員進而建議，政府當局應收集有關統計數據，才可

評估教育局、職訓局、再培訓局及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開辦的少

數族裔人士課程的成效。政府當局答允考慮這項建議。  
 
就業服務  
 
26.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放寬其招聘政策，讓只懂

英語的少數族裔人士有機會受聘成為公務員。  
 
27.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中文和英文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兩

種法定語文，因此，某個指定職級以上的公務員須達到職位所需

的中英語文能力要求。不過，個別部門可基於運作需要申請豁免

有關語文能力要求。警方和懲教署現正研究如何放寬語文能力要

求，以便招聘少數族裔人士。對於事務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文件，

闡述相關的公務員政策，政府當局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及保安局

現正擬備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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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為前往勞工處就業中心的

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傳譯服務。由於勞工處現正草擬在僱傭範疇內

促進種族平等的措施清單，政府當局答允將上述建議轉達勞工處。 
  
最新發展  
 
29.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的政策局、部門及公共主管當局現正

草擬其餘範疇的措施清單，包括醫療、僱傭及其他主要社區服務。

政府當局將於 2009年 12月 11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闡述最新情

況。  
 
 
有關文件  
 
30.  相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這些文件已上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12月 7日  



附錄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有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2008年3月 12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08年 2月
27日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和內地新來
港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及《種族歧視
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 "致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函件  
[立法會CB(2)1221/07-08(01)號文件 ] 

2008年4月 16日  政府當局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的
職業訓練和在醫院的傳譯服務 "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2)1385/07-0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政府就議員在 2008年 3月
26日會議上提出的問題所提供的補充
資料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1600/07-08(01)號文件 ] 
 

2008年6月 11日  政府當局就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2)2219/07-08(01)號文件 ] 
 

2008年6月 14日  政府當局就 "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委員
提出的各項一般事宜的回應 "提交的
文件  
[立法會CB(2)2297/07-0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政府當局就代表團體對少
數族裔人士在職業培訓及醫院傳譯服
務方面所提意見的回應"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297/07-08(02)號文件 ]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 2008年 7月
7日就 "為少數族裔人士及內地新來港
定居人士提供的支援服務 "發出的函
件  
[立法會CB(2)2552/07-08(01)號文件 ] 
 

《種族歧視條例草
案》委員會  

2008年6月 17日  政府當局就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的進一步資料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301/07-08(01)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312cb2-1221-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326cb2-138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416cb2-1600-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611cb2-221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614cb2-229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614cb2-2297-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cb2-2552-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617cb2-2301-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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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9年7月 7日  政府當局就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 "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064/08-09(01)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推廣種族平等行政
指引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2064/08-09(02)號文件 ] 
 
香港人權監察及香港融樂會提交的聯

署意見書  
[立法會CB(2)2151/08-09(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吳靄儀議員就《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提出有關 "政府的一般法定責任 "的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2151/08-09(02)號文件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2340/08-09(01)號文件 ] 
(只備英文本 ) 

 
 2009年10月 19日 政 府 當 局 就 "促 進 種 族 平 等 行 政 指

引：實施進展 "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32/09-10(02)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促進種族平等行政
指引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2)32/09-10(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張文光議員對為非華語學

生提供更多支援提出的關注所作的回

應  
[立法會CB(2)289/09-10(01)號文件 ]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12月 7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07cb2-2064-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07cb2-2064-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ca/papers/ca0707cb2-2151-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07cb2-215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ca/papers/ca0707cb2-2340-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32-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ca/papers/ca1019cb2-32-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707cb2-289-1-c.pdf

